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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政协提案答复清单

富民县自然资源局

关于对富民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118号提案的答复

张利江委员：

关于关于强化五采区矿山修复的建议提案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

复如下：

办

理

结

果

清

单

建议一

对境内所有石塘矿山进行梳理排查，在运营的

同时严格按照生态修复方案采取边开采边修复

治理的方式进行监督管理，不要等矿开完了才

要求企业恢复治理；对已关停的矿山修复不到

位的，要求原业主按照恢复方案由矿权审批部

门督促企业完成废弃矿山修复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1.梳理排查全县矿山情况，并加矿山修复的监
督管理。富民县域内持证矿山企业共 53个，其
中，采矿权 49个，探矿权 4个，均已督促企业
按照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。截止目前，富民
县域内采矿权在有效期内的矿山企业有 19个，
其余均已过期；探矿权 4个，均已过期。富民
县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共有 90个，41 个图斑经
自然资源部认定为自然修复，剩余 49个图斑已
纳入普渡河流域中山峡谷区（富民片区）矿山
生态修复项目，涉及修复历史遗留矿山 41座，
消除图斑 49个，修复下发治理面积 104.33 公
顷。
2.制订了《富民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排查整治
工作方案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的
通知》等文件，厘清县级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，
避免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，为工作开展提供制
度保障。建立矿产资源联合监管联席会议制度，
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召集人，县自然资源局局
长为副召集人，县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富民
分局、县应急局等 12个县部门和各镇（街道）
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，定期研究全县矿产资源
管理政策执行、生态修复等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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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推动工作

2024 年 1 月 25日，县政府办制定印发了《普

渡河流域中山峡谷区（富民片区）矿山生态修

复项目工作方案》，积极推动普渡河流域中山

峡谷区（富民片区）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施工，

通过开展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，逐步改

善矿山生态环境质量。

明年待落实事项
积极推动普渡河流域中山峡谷区（富民片区）

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施工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二
从矿权出让和矿产资源税收收益中安排一定比

列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矿山修复治理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目前专项用于矿山恢复治理的资金来源主

要是矿山企业缴纳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

复基金和土地复垦费。我局按照“谁破坏，

谁治理”“谁损毁，谁复垦”的原则，落实

治理修复经费并组织实施。对无法落实治理

修复责任主体的，由县人民政府组织治理。

当年推动工作

一是督促矿山企业按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

与土地复垦方案》要求足额缴存矿山地质环境

治理恢复基金，对未按时缴纳的企业进行催缴；

二是督促企业履行好矿山生态修复义务，在建

矿山要严格按照“边开采、边治理、边修复”

的要求做好采空区的生态修复工作，督促过期

矿山限期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；三是日常巡

查检查，及时发现矿山越界导致环境被破坏等

问题，指导矿山企业开展生态修复对拒不履行

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义务的，按规定列入矿山管

理异常名录，并由县级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进行

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，治理修复费用

由该采矿权人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中

列支，不足部分由采矿权人补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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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年待落实事项 对未按时缴纳基金的企业进行催缴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三
整合自然资源、环保、应急、林业等方面的资

金资源，加大矿山修复力度。

当年完成事项
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，积极推进了生

态修复工作。

当年推动工作

积极探索“政府主导、政策扶持、社会参与、

开发式治理、市场化运作”的矿山生态修复新

模式，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废弃矿山环境治理。

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协调，形成合力积极推进修

复项目，争取更多的上级资金支持。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附件清单：答复文件附后

补充说明：无

（办理单位名）富民县自然资源局

日期：2024年6月28日

提案办理结果：A类
（A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；B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划逐

步解决；C类为提案所提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或留作参考。）

联系人 杨睿 联系电话 135******27


